
 

1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章程 
 

內政部 111 年 6 月 30 日台內團字第 1110294754 號函准予備查 

內政部 112 年 7 月台內團字第 1120291595 號函准予備查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第 二 條 本會以研究安全衛生學術、防止災害、配合政府政策，協助事業單位改進

安全衛生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會設總會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並依業務需要於適當區域設服務

處（站）。 

第 四 條 本會為公益團體，除為符合宗旨，舉辦業務而必須支付之費用外，不以任

何方式對特定之人給予特殊利益；如因依規定解散後，其剩餘財產亦不以

任何方式歸屬任何個人或私人企業組織。但應歸屬本機關團體所在地之地

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第二章 任務 

第 五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有關安全衛生設施之調查、設計、評估改進及指導等服務事項。 

(二)有關災害調查及其預防研究。 

(三)有關安全衛生法規標準研擬及實施各項問題之研究。 

(四)有關安全衛生用具之委託審查、試驗、證明及推薦。 

(五)接受政府委託實施代行檢查、專案研究及宣導。 

(六)推行安全衛生之教育訓練，並舉行年會、演講會、座談會、研討會、展

覽會，以推廣安全衛生之學術。 

(七)出版有關書刊、教材、報告、標語、漫畫、錄影帶。 

(八)蒐集、保存及研究有關安全衛生之資料並予流通。 

(九)與國內外有關機關團體合作及學術交流。 

(十)提供作業環境之測定、分析服務。 

(十一)對國內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優良人員之推薦與表揚。 

(十二)國內外安全衛生器材諮詢與服務。 

(十三)推行環境保護人員相關訓練。 

(十四)辦理防火管理人講習及保安監督人講習暨相關教育訓練。 

(十五)辦理及接受委託辦理職業訓練。 

(十六)接受委託辦理技能檢定。 

(十七)有關綠能產業和節能減碳研究、服務及宣導。 

(十八)其他有關促進職業安全衛生、公共衛生與就業服務等事項。 

 

第三章 會員 

第 六 條 本會會員分為下列五大類： 

(一)個人會員 

(二)預備會員 

(三)團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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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久個人會員及永久團體會員 

(五)榮譽會員 

 

第四章 會員資格及入會退會 

第 七 條 凡年滿二十歲，且有四年以上有關安全衛生之工作經驗，由個人會員三人

之介紹及證明，得填具申請書請求入會，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照章繳費

後，為本會個人會員。 

第 八 條 凡對安全衛生或對本會有特殊貢獻，由本會理監事十人以上之介紹及證

明，得填具申請書請求入會，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照章繳費後，為本會個

人會員。 

第 九 條 凡年滿十八歲贊同本會宗旨對安全衛生具有興趣及熱心，經個人會員三人

之介紹，得填具申請書請求入會，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照章繳費後，為本

會預備會員。 

第 十 條 凡預備會員入會已滿五年或其資格已達個人會員時，得由本人具函或檢具

證明申請升級，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准其升級為個人會員。 

第 十一 條 凡與工業安全衛生有關之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和學術機構，由個人會員

三人之推薦，經理事會審查通過，照章繳費後，得為本會團體會員。 

第 十二 條 有下列之一者，得申請並經理事會審查通過為永久會員： 

(一)入會時一次繳納常年會費二十五年者。 

(二)已連續繳交常年會費滿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以二十五年為基準，扣除目前連續已繳交常年會費年數後，一次繳納剩

餘年數之常年會費者。 

原具永久會員身分者得繼續維持其權益。 

第 十三 條 凡對本會工作具有貢獻或在工業安全衛生學術上具有專門研究，經本會大

會通過，得聘為本會榮譽會員。 

第 十四 條 會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由理事會決議令其退會： 

(一)破壞本會信譽、損害本會權益確有證據者。 

(二)連續二年未繳會費者，視同自動退會。 

會員得自動請求退會，但應備函聲敘理由送本會理事會辦理。 

 

第五章 會員之權利義務 

第 十五 條 本會會員應享之主要權利 

(一)個人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 

(二)預備會員有發言權。 

(三)團體會員代表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但團體

會員之權利，依所推派代表名額，每一代表為一權。 

(四)永久會員之權利與個人會員同。 

(五)榮譽會員均無前述各項權利。 

本會會員應享之一般權利 

(一)得參加本會年會，演講會，討論會及其他相關集會。 

(二)得享受本會出版之定期刊物及本會出版之專門書籍資料與監製物品等之

優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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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向本會圖書資料室按規定借閱圖書資料儀器及標本等。 

(四)得委託本會舉辦各種安全衛生服務依規定優待。 

(五)得優待刊登本會出版刊物之廣告。 

會員（永久會員除外）一年未繳會費者，或永久會員連續兩年無法取得聯

繫者，前項各款之權利應予停權處分。 

第 十六 條 本會會員應有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章程。 

(二)繳納會費。 

 

第六章 組織 

第 十七 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利機關，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職

權，並由監事會執行監察任務。 

第 十八 條 本會設理事會，監事會，由全體會員選舉理事三十一人，監事九人，分別

組織之。 

理監事之任期均為四年，連選得連任。 

第 十九 條 本會常務理事會設常務理事九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

舉一人為理事長，總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 二十 條 本會設常務監事三人，由監事互選之。並由常務監事互推一人當召集人。 

第二十一條 本會設候補理事九人，候補監事三人，遇理監事出缺時，順序遞補。 

第二十二條 本會理監事之選舉採用無記名連記法，由理事會提參考名單，其人數為應

選出名額同額以上，除原任理、監事未表示辭退者均予提名外，並於選舉

三個月前通知全體會員有意參選者向本會登記經理事會審查合格後列入。

（仍留同額空白部位供會員自由參選） 

第二十三條 本會團體會員每一團體出席代表人數，甲級會員一至三人，乙級會員一至

二人，丙級會員一人。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

會員代理，但每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四條 理事會設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一至三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

聘任，秉承理事長之命，處理一切日常會務。 

第二十五條 理事會為配合會務之發展，視實際需要，得設置各種委員會或小組，各委

員會或小組設主任委員或召集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聘請，各

委員會或小組設委員若干人，由主任委員或召集人提名經理事長同意後聘

請。主任委員，召集人，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除另有規定外，均與理事

會同，其組織簡則另定之。 

理事會得聘顧問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後聘任之。顧問為

無給職，並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第二十六條 理事會設處、室、中心、組辦事，置處長、主任、組長、副處長、管理

師、副管理師、工程師、副工程師、代行檢查員、辦事員各若干人，處理

代行檢查、教育訓練、技術服務、環境檢測、總務、會計等業務。 

各地區服務處、站，分置處長、主任一人，並視業務需要置管理師、副管

理師各若干人。 

以上組織編制及員額由理事會決定，人員由理事長依本會工作規則之規定

遴選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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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本會得設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同意

後聘任之。名譽理事長、名譽理事均為義務職，任期與當屆理事會同。 

 

 

第七章 職權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會務方針及處理重要事項。 

(二)討論年會決議案之執行。 

(三)重要職員之決定。 

(四)通過預算決算。 

(五)審核會員入會及退會。 

(六)其他有關會務事項。 

第二十九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查本會決算。 

(二)調查處理有關紀律事項。 

(三)其他有關監察事項。 

 

第八章 會議 

第 三十 條 本會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應於十

五日前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時或經會員五分之一

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會員大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集之，簽到及

表決方式則配合電子化設備功能辦理。但涉及選舉、補選、罷免事項，應

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事項。 

第三十二條 會員對大會如有提案，須經五人以上之連署，並於會期一週前提交理事

會，以便列入議事日程。 

第三十三條 大會閉會期間，遇有重大事項，理事會得用通訊方法，徵求全體會員意

見。 

第三十四條 本會理事會、常務理事會各每四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均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三十五條 本會監事會、常務監事會各每四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均得召開臨時會

議。 

第三十六條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於必要時得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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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會議受疫情等客觀環境限制，無法召開時，得以視訊會議召開。 

理事、監事對第二項之視訊會議應親自出席，有關出席，簽到及表決方

式，配合視訊設備功能及主管機關相關公告辦理。 

第二項視訊會議涉選舉、補選、罷免、訂定組織規定事項，不得作為表決

之決議。 

 

第九章 經費 

第三十七條 本會經費收入包括下列各項： 

(一)會員入會費及常年會費。 

(二)會員特別捐助金。 

(三)機關團體及個人之捐助金。 

(四)本會服務事項收入。 

(五)舉辦特種事業之臨時捐款。 

第三十八條 本會會員之會費規定如下： 

個人會員：入會費新台幣 1200 元，常年會費新台幣 600 元。 

預備會員：入會費新台幣 300元，常年會費新台幣 450 元。 

團體會員：視會員單位員工人數多寡區分為甲，乙，丙三級。 

甲級：員工 3000人以上，入會費新台幣 6000元，常年會費新台幣 6000

元。 

乙級：員工 1000人未滿 3000人，入會費新台幣 4500元，常年會費新台幣

4500元。 

丙級：員工未滿 1000人以下，入會費新台幣 3000元，常年會費新台幣

3000元。 

第三十九條 本會得募集基金，其運用方法，須經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動用之。 

第 四十 條 各種會員常年會費，應於該年六月底前繳齊之。 

 

第十章 附則 

第四十一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第四十二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呈經內政部核准備案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